东北大学MBA教育项目
关于使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的规定
    东北大学MBA教育项目自2011年12月试行《关于试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暂行办法》以来，对MBA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。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部分论文经过答辩修改后，不能保证提交查重的论文与论文终稿一致，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并坚决杜绝东北大学MBA项目中的学术不端行为，进一步提高MBA学位论文质量，参照《工商管理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东北大学MBA教育指导委员会通过，决定对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的查重环节进行完善和补充，现将查重办法规定如下：
1、MBA教育中心对答辩通过的全部学位论文随机进行查重抽检，对于文字重合度大于50%（含50%）的论文，取消本次答辩成绩，一年后重新申请答辩。对于文字重合度大于30%（含30%）的论文，取消本次答辩成绩，半年后重新申请答辩。
2、MBA教育中心将对学员提交的电子版论文与纸制版论文进行比对，如学员提交的电子版论文与纸质版论文不符，造成查重结果不真实，则取消本次答辩成绩，并依照《东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六条第6项的规定，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学籍处理。
3、学院指定专人使用检测系统，工作人员在系统使用过程中，对相关检测过程、检测内容、检测结果等严格保密。
4、本规定自2013年冬季MBA学位论文答辩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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